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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

浙江省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全面

推进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保障

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聚焦“病有良医”“幼有善育”

“老有康养”，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缩小城乡、区域、人群

健康差距为主攻方向，以科技、人才、创新为核心驱动，全面推进卫

生健康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两个先行”提供有力健康支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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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７ 年，基本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健康服务体系全域均衡、优质

健康服务全程贯通、健康生活全民优享，人民更加健康长寿，主要

健康发展指标全国领先、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全民健康促进行动。

１．打造健康中国省域示范区。完善健康浙江建设工作推进机

制，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推进健康城市、健康促进县（区）建设，

探索开展公共政策、重大工程项目等健康影响评价，培育 ２００ 个健

康浙江行动省级样板。

２．健全城乡居民健康体检制度。加强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

经费保障，优化体检项目，年体检人数达到 １０００ 万以上。建设推

广“浙里健康 ｅ生”等应用，集成疾病诊疗、医学检查检验、健康管

理等全量数据，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达到 ９０％。

３．完善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制度。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建设，全面推进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性病全周期管理。持续

推进妇女“两癌”和重点人群结直肠癌、慢阻肺等筛查干预。探索

开展重点人群肺癌、上消化道癌、肝癌、前列腺癌等筛查干预。加

强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和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等筛查干预。

４．加强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服务。加强医疗机构精神卫生

（心理）门诊服务。学校按要求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医

师）。实施“医校心理援助”计划。加强抑郁症、焦虑障碍、睡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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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异常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干预。

开展精神卫生“百千万”服务基层行活动，推广“浙里心晴”平台服

务，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３０％以上。

５．改革完善家庭医生制度。完善签约服务经费长效筹措机

制，合理提高签约居民医保门诊报销比例、降低起付标准，推进家

庭医生制度与医保门诊支付方式改革、绩效工资改革等相衔接。

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服务，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质

增效，居民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４５％以上，基本建立健康“守门

人”制度。

６．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倡导运动促进健康理念，深入实施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的健康生活方

式，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４４ ７％以上。

（二）实施公共卫生安全行动。

１．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推进公共卫生最安全省建设，９０％的

县（市、区）达到公共卫生强县标准。依托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争

创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建设省预防医学科学院。推进全省疾

控体系改革。加强疾控机构规范化建设，建设高水平疾控机构，设

立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增强流调、实验室检测和疾病防治科研能

力，实现公共卫生人员“人人会流调”。村（居）民委员会下属公共

卫生委员会比例达到 １００％。

２．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建立健全多跨协同的新发突发传染

病、症候群、异常健康事件监测系统。加大重大传染病防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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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加强结核病早期筛查发现和规

范治疗，开展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强化健康危害因

素风险监测预警评估。深化以环境卫生整治、卫生村居建设、健康

村居建设与健康教育促进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

３．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完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医院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疾控体系。实施医疗救治能力提升三

年行动，完善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设省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省级重大传染病防治指导中心。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全面设置公共卫生科与疾控监督员。深化县级疾控机构与县域医

共体医防融合，健全“两员一中心一团队”工作机制。探索培养临

床、预防、管理一体的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

４．提升急诊急救能力。完善院前急救网络，迭代“浙里急救”

应用，推动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有效衔接，提升心梗、脑梗和创伤

等患者抢救成功率。全面推进人员密集场所配备自动体外除颤

器。加强公众急救技能培训，面向中小学生普及急救知识。提升

紧急医学救援能力，争创 １ 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 ６ 支国

家卫生应急队伍，每个设区市建设至少 １ 个航空（医学）救援基

地，实现医学救援直升机坪县（市）全覆盖，推进国家海上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建设。

（三）实施县域医疗卫生提升行动。

１．深化县域医共体改革。加强县域医共体人财物一体化管

理。强化继续教育、进修培训、示范教学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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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的县域分

级诊疗制度。推动县域医共体向健康共同体转型发展，完善“总

额预算、结余留用、超支分担”等医保政策，构建预防、治疗、康复、

健康促进一体连续的县域健康服务新模式。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

集团建设试点。

２．推动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实施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七

大行动”。设立人才培养、科研、学科专科和设施设备等县级专门

项目。推广介入、腔镜、微创、体外膜肺氧合等技术，加强胸痛、卒

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等急诊急救中

心建设，提升重症、肿瘤、儿科、慢性病、传染病等诊治能力，针对群

众需求和主要外转病种增设二级学科、发展亚专科。县级医院医

疗服务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３．筑牢乡村（社区）卫生网底。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急救、全科、儿科和中医科等能力建设，３０％以上服务能

力达到国家推荐标准。支持 ２００ 家以上中心镇卫生院达到二级医

院能力水平。通过政府举办、医共体延伸设置等形式，１０００ 人口

以上行政村的村卫生室设置率达到 １００％。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定

向培养和履约管理，合理新增专业、扩大规模、提升层次，年定向培

养医学生 １８００ 人以上。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数达到 ３ ５

人，每个村级医疗卫生机构拥有执业（助理）医师至少 １ 人。

４．补齐山区海岛县健康服务短板。聚焦山区 ２６ 县和 ６ 个海

岛县，深化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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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均衡布局。以嵊泗、景宁为试点，推广“牵头省级医院 ＋省市

三级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团式帮扶机制，强化管理支持、

人才带教、学科建设、专科提升等“造血式”帮扶模式，滚动实施

“百名专家下沉、千名医护进修”计划，提升“３３４２Ｘ”服务能力，县

级综合医院全部达到国家推荐标准。采取巡回医疗、流动智慧医

院、智慧“健康方舟”和远程医疗等形式，实现山区海岛县村级卫

生服务全覆盖。

（四）实施“医学高峰”攀登行动。

１．打造高标准临床医学“国家队”。建成 １ 个以上国家医学

中心、１０ 个以上专业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实施“医学高峰”计

划，持续做精传染病、器官移植、肝胆外科、心血管内科、血液病、眼

视光等尖峰学科，不断做强重症医学、呼吸科、消化内科、神经外

科、骨科学、儿科等优势学科，加快发展老年医学、肿瘤医学、生殖

医学、康复医学、精神病学、神经医学和罕见病等潜力学科。加强

省市医院内涵建设，明显减少常见病、多发病门诊服务，推广多学

科诊疗模式，四级手术占比达到 ２５％以上，提升病例组合指数值、

高相对权重（ＲＷ≥２）值病例占比。

２．培育高能级医学科创平台。推动中科院杭州医学所发展，

加快二期项目建设，打造世界一流医学科研机构。围绕分子医学、

传染病诊治、眼视光学等重点方向，争创医药领域全国重点实验

室。新建国家和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等医学重大科创平台 ２０ 家以上。加强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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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设，建成大动物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支持省属医学高

校争创“双一流”高校。

３．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制定研究型医院建设标准，培育

研究型医院 １０ 家以上。实施“百院创新、千医创客”工程，推进卫

生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探索首席临床科学家制度，强化以临

床问题为导向的科研攻关和发明创新。争取委省共建提升高水平

医院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试点，在科研自主权、科研仪器设备

采购等方面，采取与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创新的同等政策。省级、

市级医院每百名卫技人员年科研经费分别达到 ２５０ 万元、６０ 万元

以上，科研成果转移转化金额分别达到 １７０ 万元、３０ 万元以上。

４．建设市域医疗高地。加大大型医用设备配置、重点学科

（专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支持力度，全力推进宁波、温

州、湖州、金华等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支持嘉兴、衢州、丽水等

打造省际边界医疗高地，推动杭州 －绍兴、宁波 －舟山、温州 －台

州构建市际优质服务圈，明显缩小省市医疗能级差距。

５．加大专科医院布局。编制省专科医院发展规划，完善儿童、

妇产科、老年病、肿瘤等优质专科医院布局，支持心血管病、眼科、

骨科、口腔、精神、皮肤病等高水平专科医院发展，推动构建高质量

专科联盟体、协作体，力争专科医院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的

３０％以上，专科医院诊疗人次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１０％以上。新

建省皮肤病医院（省医学整形美容医院）。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

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规范引导医学检验、影像、体检等第三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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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医疗机构发展。

６．合理扩容重症救治资源。全面加强县级二甲以上和省市三

级综合医院的重症学科（含综合 ＩＣＵ、专科 ＩＣＵ）建设，重症床位占

总床位数的比例分别达到 ４％、８％ 以上。建设全省重症医学联

盟，强化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重症医学技能培训，全面提升重症医

学水平。

（五）实施优生优育保障行动。

１．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推动落

实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个人等多方责任，完善财政、税收、保险、

教育、住房、就业等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建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强化人

口监测预警预报。

２．实施母婴健康提质工程。依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争创国家区域产前诊断中心。建设 ４ 个省级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实现三级妇幼保健机构设区市全覆盖，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分

设儿童医院、妇产科医院。强化县级医院儿科建设。规划布局 ３０

家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建立筛查、诊断、治疗、康

复、保障一体的出生缺陷儿童全周期工作机制，严重致残出生缺陷

发生率控制在 １‰以内。推进 ０—３ 岁婴幼儿发育监测筛查和干

预。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生 １ １２ 人。

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幼儿园、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举

办托育服务设施，鼓励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务，按需配置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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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位资源。推动普惠托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制定普惠托育服务

标准，创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５ 个以上。推进基层“医

防护”儿童健康管理指导中心建设。建设公共场所五星级母婴室

６００ 个以上。

（六）实施老年健康支撑行动。

１．提升老年多病共治水平。依托浙江医院争创国家区域老年

医疗中心。各设区市依托现有医疗资源或通过新改扩建等方式建

设老年病医院（老年医疗中心）。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全面设立

老年医学科，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加强老年综合征管理。

２．发展康复护理服务。全面加强二级以上医院康复科建设。

通过新改扩建、现有医疗机构转型和社会力量举办等形式，每个设

区市设置至少 １ 家二级以上康复医院，每个县（市、区）设置至少 １

家护理院（中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康复护理病床，积

极开展社区、居家康复护理服务。

３．开展安宁疗护服务。依托省市医院建立安宁疗护指导中心

和培训基地，支持县（市、区）医院建立安宁疗护病区，力争 ５０％以

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鼓励社

会办医疗机构提供安宁疗护服务，创新推广“居家—社区—门

诊—病床”多元一体的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培养安宁疗护人才队

伍。加强生命教育和安宁疗护社会宣传。

４．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加大医养结合政策支持力度，推进

“养中设医”“医中增养”嵌入式医养结合机构发展，探索建立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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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机构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按需规范转换机制。推动社区卫

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深

化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健

康巡诊制度。拓展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开展“互联网 ＋”医养

护服务，推动家庭病床与家庭养老床位融合服务。创建全国医养

结合示范省，培育医养结合示范项目 １２０ 个。

（七）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行动。

１．培育中医“名院、名科、名医”。建成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依托省中医院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５ 家以上国家

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实现设区市三甲中医医院全覆盖。加强血液、

肾病、肺科、骨伤等中医特色学科（专科）建设，１５ 个以上学科进入

全国中医医院学科（专科）学术影响力榜单前十。新增国家和省

级名中医 ６０ 名以上，建设省市中医药创新团队 １００ 个。

２．推进“基层中医化、中医特色化”。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８０％以上县级中医医院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帮扶山区 ２６ 县和

６ 个海岛县建设 １００ 个省级中医药重点专科。遴选培养基层中医

药学科带头人 ５００ 名、骨干人才 １ 万名。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 ６ 类 １０ 项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建成基层

“旗舰”中医馆 ２００ 个以上。

３．促进中西医协同发展。争创 ２ 家以上国家中西医协同“旗

舰”医院。推动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康复护理等专科医院中

医科室全覆盖。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传染病、慢性病中西医联合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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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和中药制剂等成果转化。健全“西学中”人员培养机制，提升中

西医结合诊疗水平。推广智能开方、处方流转、共享药房、代煎配

送等一站式服务。结合各地实际，建立基于服务量的中医医疗机

构补偿机制。建好“国民学国医”学习平台。高质量推进中医药

走出去。

（八）实施数字健康高地建设行动。

１．推进卫生健康数字新基建。按照“１ ＋ １１”总体布局（１ 个省

级主云 ＋ １１ 个市级子云）建设“浙江健康云”，推动医疗卫生机构

核心业务规范有序上云。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云网源三端”架

构的“浙江健康数据高铁”。建设浙江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汇聚

全人群全周期全要素医疗健康数据。培育健康医疗数据要素市

场。

２．发展 Ｂ２Ｃ模式的“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推广普及“互

联网 ＋”医疗、检查检验、护理、药事、中医、医保等服务，构建线上

预约、在线诊疗、线下护理、药品配送、医保结算等全流程闭环服

务。推动医疗机构全面开展常态化“云诊室”服务，形成线上线下

分诊新模式。建立完善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社会参与的“互联网 ＋”

医疗健康服务运行机制。

３．推广普及人工智能临床辅助决策支持应用。创新实施数字

医共体和医疗卫生数字“山海”提升工程，建立全省统一的人工智

能临床辅助决策支持平台，在县域医共体普及应用，实现人工智能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全新突破。推广远程会诊、远程检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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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病房和远程教学。建设未来社区（乡村）智慧健康站。

４．探索“未来医院”发展。研究制定“未来医院”建设指引，加

强数字技术与生命科学交叉结合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

运用，实现院前、院中、院后全周期数字医疗健康服务，打造一批

“未来医院”样板。

（九）实施“三医”协同治理行动。

１．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协

商谈判机制，推广医保总额预算管理下的多元复合医保支付方式，

优化住院费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点数法付费，探索急性后期按

床日付费改革，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持政策。加快推动

长期护理保险提质扩面。逐步扩大医保对常见病、慢性病和康复

护理等互联网医疗服务支付范围。

２．优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深化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加强服务成本测算，落实动态调整机制，全

省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总收入比例达到 ３６％以上。对

临床急需、安全有效的新技术明确技术规范，按程序设立收费项

目，适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３．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聚焦化学创新药、生物技术药、高

端医疗器械、现代中药和疫苗等，优化我省医药产业结构，提高产

业能级，推动医药大省向医药强省转变。落实国家和省药品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强化中选药品和耗材稳定供应。加强临床药学队

伍建设。健全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机制。完善多元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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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制度。

４．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按照“两个允许”要求，建立

健全符合行业特点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力争人员支出占业务支

出比例达到 ４５％以上。建立健全人才、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薪酬总量专项激励机制。探索实行年薪

制、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分配形式。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补偿机制改革，加强乡村卫生人员综合保障。

５．加强行业综合监管。加强卫生健康法治建设，推动公共卫

生、“幼有善育”等领域地方立法，开展法治医院建设。加大医疗

卫生、食品药品、学校卫生等监管力度。编制医疗机构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清单，完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办法。优化医院等级评

审，形成常态化评审机制，建立等级能上能下制度。健全完善三级

医疗卫生质控网络，强化竞争性遴选、调整机制，促进医疗卫生服

务标准化、同质化管理。完善公立医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深入实施清廉医院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院科两优、德医

双强”工程。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党建统领，进一步健全党对卫生健

康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省健康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加强统筹

协调，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制定年度任务清单。各地、各单位结合

实际落实工作任务，加强力量保障，形成工作闭环。建立“县级创

新、市域推开、全省推广”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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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投入保障。落实政府办医责任，优化医疗卫生支出

结构，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大对乡村医疗、山区海岛县医疗卫

生、“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公共卫生、中医药发展等的保障力度。

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六项投入”政策，积极化解存量长期债务，

严禁违规新增举债建设项目。

（三）强化监测评价。构建完善卫生健康现代化监测评价指

标体系，将重点任务完成等情况作为健康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强

化工作指导、发展评估、督查激励，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四）强化典型宣传。建强“健康浙江”新媒体品牌，做好政策

解读和信息发布，加强正面宣传和典型报道，营造卫生健康现代化

建设的良好氛围。

附件：浙江省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重点指标体系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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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重点指标体系

类别 序号 指　 　 标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７ 年 性质

健康

水平

１ 人均预期寿命（岁） ８２． ４ ８２． ５ ８２． ７ 预期性

２ 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岁） 同比例提高 预期性

３ 孕产妇死亡率（１ ／ １０ 万） 持续巩固在历史低水平 预期性

４ 婴儿死亡率（‰） 持续巩固在历史低水平 预期性

５ 国民体质合格率（％） ９４． ３ ９４． ５ ９４ ７ 预期性

６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３９ ４０ ４２ 预期性

健康

科技

７ 高水平研究型医院（个） ≥５ 预期性

８
中国医院科技量

值（ＳＴＥＭ）

百强医院（个） ≥８ ≥９ ≥１０ 预期性

百强学科（个） ≥２２５ ≥２３０ ≥２３５ 预期性

９
国家医疗健康信

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评价

达五级的设区市

（个）
≥２ ≥５ ≥８ 预期性

达四级以上的县

市区（个）
≥４０ ≥５０ ≥６５ 预期性

达四级以上的医

疗机构（个）
≥７５ ≥１００ ≥１３０ 预期性

１０ 国家级卫生人才数（名） ３３０ ３５０ ３６０ 预期性

健康

资源

１１ 千人床位数（张） ６． ０ ≥６． １ 预期性

１２ 千人医师数（人） ４． ０ ≥４． ２ 预期性

１３ 千人护士数（人） ４． ２ ≥４． ６ 预期性

１４ 疾控机构规范化率（％） １００ 约束性

１５ 县级公立医院中三级医院占比（％） １９ ２２ ２５ 约束性

１６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标准占比（％）
８５ ≥９０ 约束性

１７ 每千名老年人医疗机构康复护理床
位数（张）

５． ０ ５． ５ ５． ８ 预期性

１８ 每千人口拥有 ３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个）

３． ８ ４． ５ ５． ５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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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服务

１９

２０
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排名

西医类 力争保持全国前三 预期性

中医类 力争进入全国前五 预期性

２１ 县域就诊率（％） ８９． ５ ≥９０ 预期性

２２ 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 ≥８５ 约束性

２３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以乡镇为单位）（％） ≥９０ 约束性

２４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９． ３ ９． ０ ８． ５ 预期性

２５ 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 ４７ ４８ ≥５０ 预期性

健康

保障

２６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 ≤２４ 预期性

２７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元） 稳步提升 约束性

２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

住院报销比例（含大病保险）（％） ６８ ７０ ７０ 预期性

２９ 异地结算医疗机构开通率（％） ５０ ６０ ７０ 预期性

综合

指数

３０ 健康浙江发展指数 ８５ ８６ ８７ 预期性

３１ 中医药发展指数 ８０ ８２ ８５ 预期性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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